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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员工持股平台的规范运作情况
公司历次股权激励均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并遵循公司自主决定、员工自

愿参加的原则，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参
与持股计划的员工，与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盈亏自负，风险自担。 员工行权均
以货币出资，并已按约定足额缴纳。灵瞳众智、灵瞳莱客、灵瞳智源、灵瞳数源和
灵瞳智皓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三）员工持股平台对员工服务期限、退出、锁定期的相关规定
公司与员工签署的股权授予协议中设有服务期约定， 服务期通常为4年。

公司授予实际控制人和外部顾问的股份不存在服务期等限制性条件。根据发行
人制定的员工持股计划和管理方案以及各持股平台的《合伙协议》，发行人已
建立持股平台内部的流转、退出及管理机制。 具体如下：

（1）激励对象非因不良行为与公司终止劳动/服务关系（包括该等激励对
象死亡、 伤残、 与公司协议解除劳动/服务关系或公司单方解除劳动/服务关
系），在公司首发上市前，持股平台的普通合伙人有权要求激励对象或激励对
象之继承人在30日内将该等激励权益转让给激励平台的普通合伙人或普通合
伙人指定的其他公司在职员工，转让的价格为激励对象的行权价格加上按照银
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在公司首发上市后，若激励对象仍在服务期
内， 激励平台普通合伙人有权要求激励对象在30日内将其服务期未满部分所
对应的激励权益一次性转让给激励平台的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的公司其他在
职员工，转让价格为激励对象的行权价格加上按照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
的利息之和的金额。

（2）如激励对象出现不良行为，则无论其是否与公司终止劳动/服务关系，
激励平台普通合伙人有权令激励对象自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将该等激励权
益转让给激励平台的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的其他在职员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的转让价格为激励对象的行权价格；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的转让价格为行权
价格加上按照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上述不良行为指激励对象发生不诚信行为或故意不履行激励对象义务行
为，且未能完全弥补；被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其实施了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欺诈
行为，影响其履行义务或可能被认定为内幕交易的违法行为；在劳动/服务关系
存续期间，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公司发布的合理、正当命令，或者持续不履行其
义务，或者对公司业务、事务具有重大管理过失等行为。

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承诺具体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
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138, 735, 614股， 本次发行46, 245, 205股新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25.00% ，发行人股东不公开发售老股，本次发行前
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限售期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1 深瞳智数 31, 261, 346 22.53 31, 261, 346 16.90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2 红杉资本 19, 401, 955 13.99 19, 401, 955 10.4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 策源创投 13, 858, 540 9.99 13, 858, 540 7.4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4 真格基金Ⅰ 11, 086, 832 7.99 11, 086, 832 5.9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5 澳林春天 10, 340, 930 7.45 10, 340, 930 5.5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6 灵瞳众智 9, 522, 346 6.86 9, 522, 346 5.15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7 现代汽车 8, 992, 124 6.48 8, 992, 124 4.8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8 智慧云城 8, 516, 527 6.14 8, 516, 527 4.6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9 深圳高新投（SS） 4, 857, 797 3.50 4, 857, 797 2.63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10 灵瞳莱客 3, 781, 823 2.73 3, 781, 823 2.04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11 灵瞳智源 3, 496, 328 2.52 3, 496, 328 1.89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12 三星创投 3, 289, 944 2.37 3, 289, 944 1.7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3 灵瞳智皓 2, 294, 717 1.65 2, 294, 717 1.24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14 灵瞳数源 2, 150, 186 1.55 2, 150, 186 1.16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15 现代摩比斯 1, 284, 590 0.93 1, 284, 590 0.6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6 复朴长鸿 1, 214, 451 0.88 1, 214, 451 0.6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7 做实事科技 681, 272 0.49 681, 272 0.37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8 合之力 607, 225 0.44 607, 225 0.33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9 真格基金Ⅳ 607, 225 0.44 607, 225 0.33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0 力鼎凯得 554, 945 0.40 554, 945 0.30 取得发行人股份的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

21 平阳箴言 554, 945 0.40 554, 945 0.30 取得发行人股份的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

22 华门科技 304, 703 0.22 304, 703 0.1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3 无量投资 74, 863 0.05 74, 863 0.0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4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 - - 1, 519, 371 0.82 自上市之日起24个月

25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
份 - - 2, 179, 136 1.18 自上市之日起6个月

小计 138, 735, 614 100.00% 142, 434, 121 77.00

二、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26 社会公众股 - - 42, 546, 698 23.00 -

小计 - - 42, 546, 698 23.00

合计 138, 735, 614 100.00% 184, 980, 819 100.00% -

注：股东名称后SS（即 Sta te-owned� Sha reholder�的缩写）标识的含义
为国有股东。

六、本次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日期

1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
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 5, 912.8435 31.96

红杉资本、策源创投、真格基金Ⅰ、真格
基金Ⅳ、现代汽车、现代摩比斯、三星创
投、合之力暂未开立股东账户，其股份暂
存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共
计5, 912.8435万股。 上述股份的限售日

期均为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 天津深瞳智数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 126.1346 16.90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3 天津澳林春天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 034.0930 5.5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4 天津灵瞳众智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952.2346 5.15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5 北京易华录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智慧云城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851.6527 4.6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6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485.7797 2.63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7 天津灵瞳莱客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78.1823 2.04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8 天津灵瞳智源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49.6328 1.89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9 天津灵瞳智皓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29.4717 1.24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10 天津灵瞳数源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15.0186 1.16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七、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

期

1
海通创新证
券投资有限

公司

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跟投 1, 519, 371 3.29 59, 999, 960.79 0 59, 999, 960.79 24个

月

（二）参与规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要求，本次发行规模18.26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海通创新证
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的股份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3.29% ，即
1, 519, 371股。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1年修订）》（上证发〔2021〕77号）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名、 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 、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的要求。

（三）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不参加本次发

行初步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
股票数量。

（四）限售期限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
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一）发行数量：46, 245, 205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人民币39.49元/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市销率
30.10倍（每股收入按照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

的营业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市净率：
3.29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0.55元（按照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1.99元 （按2021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182, 622.31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167, 009.02万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3月14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350Z0002号《验
资报告》，审验结果如下：

截至 2022 年 3 月 11 日止 ， 格灵深瞳实际已发行人民币 普 通股
46, 245, 205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39.49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 826, 223, 145.45元， 扣除与发行相关的费用 （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
156, 132, 955.07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 670, 090, 190.38元，其中计
入股本人民币46, 245, 205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1, 623, 844, 985.38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12, 783.56

审计及验资费用 1, 620.00

律师费用 660.38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57.55

发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91.81

发行费用总额 15, 613.30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差异系
四舍五入所致。

（十）募集资金净额：167, 009.02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30, 516户
二、发行方式和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46, 245, 205股。 其中，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 519, 371股，占本次发行数量3.29%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 466, 334股，其
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31, 466, 334股，放弃认购数量为0股；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13, 259, 500股，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12, 620, 576股，放弃认购数量
为638, 924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638, 924股。

三、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发行方案中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财务审计机构， 对本公司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6月30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
2019年度、2020年度及2021年1-6月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
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容
诚审字[2021]350Z0020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
说明书中详细披露，审计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投资者欲了解
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或招股意向书附录，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2021年6月30日。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公司2021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
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并出具了 《审阅报告》（容诚专字
[2022]350Z0002号）。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七、
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阅报
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
明书或招股意向书附录，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2022年3月1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
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2]350Z0005号）。
完整审计报告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二、2021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流动资产（万元） 48, 784.17 39, 389.17 23.85

流动负债（万元） 14, 803.80 5, 472.79 170.50

总资产（万元） 77, 887.44 59, 755.73 30.3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9.49 8.79 20.7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20.69 9.16 11.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61, 734.10 54, 212.86 13.8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股） 4.45 3.91 13.87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0年1-12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万元） 29, 356.23 24, 271.56 20.95

营业利润（万元） -6, 846.51 -7, 748.70 11.64

利润总额（万元） -6, 871.30 -7, 820.16 12.1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 841.77 -7, 786.92 12.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万元） -6, 510.88 -10, 213.40 36.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56 12.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7 -0.74 3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0 -22.4 10.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11.23 -29.38 18.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8, 590.36 3, 508.82 -344.8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62 0.25 -344.82

注：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变动原因分析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较报告期初增长了30.34% ，主要原

因系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应收款项、存货等流动资产增加，以及执行新租赁准
则新增使用权资产、公司持有的驭势科技股权估值上升导致的非流动资产增加
所致；公司流动负债较报告期初增长了170.50% ，主要系经营规模扩大，公司备
货带来的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合同负债等增加所致。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 356.23万元，同比增长20.95% ，主要原
因系金融领域的主要终端客户农业银行的收入快速增长所致；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较2020年同期亏损缩窄， 主要原因系2021年摊销的股份支付费用减少
所致。

2021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较2020年同期下降344.82% ，主要原因系：（1）2020年双光温测智能识
别设备的收款情况较好， 全年实现收入4, 716.02万元， 至当年末已全额回款。
2021年公司上述产品销售收入减少，因此现金回收比例下降；（2）公司2021年
来自农业银行的收入占比较上年上升，公司为农业银行备货相应增加了现金支
出，同时农业银行的回款周期较长，因此2021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低于
2020年同期。

三、2022年1-3月业绩预计情况
根据目前经营情况，2022年1-3月公司主要财务数据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3月 2021年1-3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5, 452.00～6, 599.79 1, 852.86 194.25%～256.1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 968.56～-1, 312.38 -4, 248.18 53.66%～69.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 990.88～-1, 327.26 -4, 169.19 52.25%～68.17%

2022年1-3月，公司预计营业收入约为5, 452万元～6, 599.79万元，收入较
2021年同期增长约194.25%～256.19% 。 2022年1-3月，公司收入增长主要来
自智慧金融和城市管理领域。 在智慧金融领域，公司农业银行的安防设备项目
产品订单快速增长，收入预计较2021年同期大幅增加；在城市管理领域，公司
2022年1-3月在天津、四川、河北等地的项目预计将完成验收，项目数量和订单
金额均高于2021年同期。

2022年1-3月， 公司预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 968.56万
元～-1, 312.38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 990.88万元～-1, 327.26万元， 亏损较2021年同期缩窄， 主要原因系
2022年1-3月预计摊销的股份支付费用较2021年同期减少所致。

上述预测数据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数据， 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不
构成盈利预测，亦不构成业绩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

已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国贸东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

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
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全称 公司全称 募集资金账号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东支行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110913302210901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811070101450225853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12288001040022437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634543455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证券法》、《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 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 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新增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事项未发

生重大变化。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保荐代表人：张悦、邓欣
联系人：张悦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 � �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人符合科创板定位，具备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北京格灵深瞳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张悦：本项目保荐代表人，2017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至今，会计硕士，

中国非执业注册会计师。现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TMT行业部副总裁，曾参
与步科股份IPO、中微公司再融资等项目。

邓欣：本项目保荐代表人，2016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至今，会计硕士，
中国非执业注册会计师。现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TMT行业部副总裁，曾参
与奕瑞科技IPO、上海瀚迅再融资等项目。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

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一）控股股东深瞳智数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合伙企业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合伙企业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第四个会计年度和第五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2% 。发行人实现盈利后，本合伙企业可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
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但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3、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
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合伙企业持有发行人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4、 若本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减持的，
股份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合伙企业减
持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
合伙企业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锁定期届满超过24个月后，本合伙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且不违
背本合伙企业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或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本合伙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次
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通过其他
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
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若发行人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
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
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合伙企业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6、本合伙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发行人控股股东的
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并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及
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7、在本合伙企业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合伙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若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合伙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合伙企业因
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合伙企业将
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如果因本合伙企业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合伙企业将向发行
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赵勇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提议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四个会计年度和第五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2% 。发行人实现盈利后，本人可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发
前股份，但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届时适
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3、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
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6个月。

4、若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减持的，股份减
持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发
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
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锁定期届满超过24个月后，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且不违背本人
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
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次减持的
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通过其他方式减
持公司股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
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
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
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发
行人的股份。

6、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
锁定承诺的前提下，及所持首发前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4年内（以两者时间较
长者为准），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 ，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如本
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7、若发行人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
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
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8、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并同意承担并赔偿
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9、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及股份
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义务，如
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因职
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
诺而给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10、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
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股东灵瞳众智、灵瞳莱客、灵瞳智源、灵瞳数源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合伙企业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合伙企业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第四个会计年度和第五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2% 。发行人实现盈利后，本合伙企业可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
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但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3、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
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合伙企业持有发行人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4、 若本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减持的，
股份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合伙企业减
持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
合伙企业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锁定期届满超过24个月后，本合伙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且不违
背本合伙企业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或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本合伙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次
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通过其他
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
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若发行人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
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
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合伙企业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6、本合伙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并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
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7、在本合伙企业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合伙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若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合伙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合伙企业因
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合伙企业将
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合伙企业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合伙企业将向发行
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股东灵瞳智皓承诺
1、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合伙企业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对于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基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所持有的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
定。

2、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合伙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对本合伙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的，本合伙企业承诺按照该
等规定执行。

若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合伙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合伙企业因
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合伙企业将
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合伙企业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合伙企业将向发行
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五）股东策源创投、真格基金Ⅰ、真格基金Ⅳ、现代汽车、现代摩比斯、智
慧云城、澳林春天承诺

1、 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对于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基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
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且不违背本合伙企业已作出承诺，减持方
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其他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3、本企业拟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将及时履行减持计划公告、报备等程
序。

4、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对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的，本企业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
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六）股东红杉资本承诺
1、 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对于本企业持有的基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而享有
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且不违背本企业已作出承诺，减持方
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其他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3、本企业拟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减持计划公告、报备等信息披露义务。

4、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对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的，本企业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要求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七）股东平阳箴言、力鼎凯得承诺
1、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取得发行人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

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对于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基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
的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对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的，本企业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
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八）股东三星创投、复朴长鸿、做实事科技、合之力、华门科技、无量投资
承诺

1、 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对于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基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
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对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的，本企业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
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九）股东深圳高新投承诺
1、 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不上市交易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对于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基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所持有的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
定。

2、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对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的，本企业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
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艳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
议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发行人实现盈利后，本人可自
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但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 若本人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前离职的，仍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承
诺。

3、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
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4、若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减持的，股份减
持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发
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
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
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
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发
行人的股份。

6、若发行人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
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
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7、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关于发行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
范诚信履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
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
的一切损失。

8、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
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十一）高级管理人员王政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
议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发行人实现盈利后，本人可自
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但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 若本人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前离职的，仍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承
诺。

3、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
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4、若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减持的，股份减
持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发
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
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
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或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
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发行人
的股份。

6、若发行人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
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
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7、在担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关于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
履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
损失。

8、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

（下转C7版）

（上接C5版）


